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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: 2700) 

 

澄清公告 

 

茲提述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日期為2016年3月30日，有關截至2015年12

月31日止年度業績之公告(「公告」)。除文意另有所指外，於本公告內所採用之詞彙具
有公告內所界定之相同涵義。 

 

本公司注意到，因手文之誤而於公告中第20頁附註12(f)最後一句句子，錯誤地聲稱有
關收購Rainbow Star的溢利保證可以参照附註19(a)。本公司謹此澄清，上述参照應為附

註15(a)。 

 

除以上所述，公告內之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。 

 

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

楊旺堅 

香港，2016年 3月 31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楊旺堅博士、黃文強先生、楊君女士、陳漢鴻先生、楊雅女士、俞

淇綱博士及 Eva Au 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俞嬌麗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景華先生、吳洪

先生、劉振新先生、葉雲漢先生及朱依諄教授。 


